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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傳

台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教
授
林
端
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多
年
來
最
重
要
的
主
題
與
特
色
就
是
:
信
仰
、
知
識
與
生
活

9

傳
播
的
不
只
是
知
識
，
還
是
信
仰
與
生
活
的
訊
息
，
其
中
理
性
的
信
仰
是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的
起
點

9

旁
涉
佛
教
知
識
與
其
他
知
識
的
會
通
整
合
，
而
強
調
落
實
在
具
體
的
社
會
生
活
中
。

鞠
賦
予
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二
十
週
年
了
，
身
為
這
份
雜
誌
的
忠
實
讀
者
，
今
天
很
榮
幸
有
這
個
機
會

9

從
宗
教
社
會

學
與
知
識
社
會
學
的
角
度
，
撰
寫
道
篇
讀
後
的
心
得
。

眼
香
光
尼
憎
團
結
緯

9

已
經
有
好
長
一

除
了
定
期
閱
讀
《

、d

，
多
次
造
訪
悟
國
師
艾
、
香
光
尼
眾
佛
學
院
、
闢
書
館
以
及
各
地



的
道
場
，
總
是
留
下
深
刻
的
印
象
。
其
問
我
與
家
人
也
曾
多
次
在
香
光
寺
莊
嚴
的
梵
個
叭
聲
中
，

起
討
論
韋
伯
(
星
盟
者
已
叩
門
)
與
涂
爾
幹
盲
目
信
口
口
已
告
立
自
)
的
宗
教
社
會
學
。
在
那
裡
的
共
同
討
論
，

我
們
對
香
光
尼
憎
固
有
比
較
深
入
的
認
識
。

一
次
悟
國
師
艾
及
諸
位
法
師
都
會
很
認
真
地
參
與
，
並
提
出

很
多
問
題
，
大
家
交
換
意
見
。
宗
教
社
會
學
誕
生
於
西
方
，
其
所
指
涉
的
往
往
以
基
督
宗
教
為
主
，
但
我
們

幾
次
討
論
下
來
，
卻
常
常
發
現
宗
教
社
會
學
跟
佛
教
彼
此
相
互
溝
通
、
相
輔
相
成
的
一

。
比
方
說
，
社
會

學
常
說
人
是
社
會
性
的
存
在

Z
S
E

\-' 
9 

(
隨
時
有
可
能

以
今
日
之
我
非
昨
日
之
我
)
，
這
眼
佛
教
的
因
緯
改
變
，
本
性
也
會
跟
著
改
變
的
主
張
，
似
乎
有
點
類
似
。

本
身
不
是
佛
教
專
家
，
也
不
是
佛
教
徒
，
但
是
相
當
吟
惜
這
種
共
阿
討
論
、
共
同
追
求
人
類
越
颺
經
驗
可
能

性
的
機
會
，
所
以
對
於
香
光
尼
憎
聞
所
創
辦
的
《
香
光
莊
嚴

γ

一
定
的
敬
意
。
其
內
容
相

當
擊
富
，
既

J兼
顧
宗
教
信
仰
的
立
場
，
也
將
宗
教
研
究
的
知
識
成
果
，
以
及
入
世
的
社
會
生
活
，

一
讓
它
變
成
是
一
份
法
師
與
信
徒
可
以
看
、
一
般
社
會
大
眾
也
可
以
看
、
宗
教
研
究
者
也
可
以
看
的
「

轟轟豔露露

當
己
的
雜
誌
。

在
此
，
要
用
九
千
字
左
右
的
篇
幅
，
針
對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二
十
年
來
的
豐
富
成
果
提
出
我
們
的
讀
後
感
，

「
全
面
性
」
是
絕
對
不
可
能
達
到
的

9

掛
一
漏
萬
之
處
，
還
請
海
油
。
我
們
以
下
只
能
用
系
統
性
的
主
題
研
究

的
方
式
，
針
對
雜
誌
內
容
幾
個
重
要
的
主
題
，
掌
握
其
所
體
現
出
來
的
特
色
，
作
進
一
步
的
分
析
。
我
們
認

喔醫

為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多
年
來
最
重
要
的
主
題
與
特
色
就
是

.. 

信
仰
、
知
識
與
生
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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糊
閥
割
翻
翩
翩
翩
盼
翩
鬧
鬧
酬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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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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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六
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的
特
色
.. 

信
仰
、
知
識
與
生
活

就
知
識
社
會
學
來
說
，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這
份
結
合
「
信
仰
、
知
識
與
生
活
」
的
雜
誌
'
傳
播
的
不
只
是

知
識
，
還
是
信
仰
與
生
活
的
訊
息
。
我
們
可
以
先
從
它
的
編
者
、
作
者
與
讀
者
來
作
分
析
，
因
為
他
們
都
是

承
擔
這
些
知
識
與
訊
息
的
社
會
行
動
者
。
就
編
者
來
說
，
自
始
至
終
，
悟
因
師
父
都
是
擔
任
發
行
人
兼
總
編

輯
，
而
執
行
編
輯
通
常
也
是
尼
僧
圓
的
法
師
，
所
以
編
者
基
本
上
是
具
有
「
宗
教
師
」
身
分
的
比
丘
尼
，
信

仰
是
她
們
躬
行
實
踐
的
起
點
。
但
是
悟
因
師
父
與
法
師
們
的
信
仰
，
都
具
有
很
強
的
理
性
色
彩
與
知
識
性
格
，

對
於
貫
通
佛
教
知
識
與
其
他
宗
教
的
知
識
，
還
有
一
般
人
文
社
會
科
學
的
知
識
，
不
但
抱
著
濃
厚
的
興
趣
，

而
且
也
想
要
加
以
會
通
整
合
，
然
後
落
實
在
具
體
的
社
會
生
活
裡
。

因
此
，
作
者
的
邀
約
，
也
體
現
了
結
合
「
信
仰
、
知
識
與
生
活
」
的
特
色
，
尼
僧
圍
內
的
成
員
、
居
士
、

佛
教
研
究
者
、
以
及
其
他
國
家
的
法
師
與
佛
教
研
究
者
的
作
品
的
翻
譯
，
雖
然
是
其
大
宗
，
但
是
也
不
排
斥

其
他
宗
教
研
究
者
的
作
品
，
如
政
大
宗
教
所
蔡
彥
仁
教
授
在
佛
學
院
的
課
程
，
也
都
被
整
理
成
重
要
文
章
加

以
發
表
。
因
此
就
這
個
意
義
上
來
說
，
這
是
一
個
佛
教
信
仰
、
知
識
為
主
的
園
地
，
但
卻
希
望
在
此
基
礎
之

上
，
讓
佛
教
信
仰
、
知
識
與
生
活
經
驗
作
結
合
，
對
社
會
大
眾
開
放
，
以
淺
顯
易
讀
的
方
式
，
與
其
他
宗
教

與
人
文
社
會
科
學
知
識
作
妥
善
的
溝
通
。
在
這
種
情
形
下
，
讀
者
便
會
來
自
十
方
，
除
了
香
光
尼
僧
團
的
信

眾
之
外
，
全
國
各
地
學
苑
的
學
員
，
以
及
一
般
社
會
大
眾
，
都
可
能
是
它
的
讀
者
，
就
讀
者
是
多
樣
性
的
，



並
不
僅
限
於
佛
教
中
人
。

峙
幅
僻
的
傳
輯
與
現
代
@
@
台
灣
比
丘
腥
的
理
性
展
省

無
疑
的
，
理
性
的
信
仰
，
是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
。
堅
教
且
理
性
的
信
仰
是
這
份
雜
誌
的
阿
基
米
德

點
9

撐
起
了
整
個
世
界
。

〔
靈
觀
佛
法
與
教
盟
的
討
論
〕

鸝豔鑫聽轟轟

為
了
建
立
堅
戰
且
理
性
的
信
仰

9
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很
重
視
佛
法
與
教
盟
的
討
論
。
這
一
部
分
並
非
筆
者

的
專
長
9

只
能
聞
單
舉
例
說
明
。
如
每
期
都
有
的
「
專
輯
于
信
手
拈
來
都
是
名
家
的
作
品
，
如
七
十
六
期
有

班
組
建
尊
者
的
專
輯
「
取
靜
馬
車
!
|
踏
上
涅
槃
之
服
于
裡
面
強
調
孤
獨
、
危
險
、
咀
喪
曲
(
茫
然
等
，
已
是

修
通
之
釀
中
不
可
控
免
的
遭
遍
，
只
有
八
正
道
的
寂
靜
馬
車
，
才
是
你
可
以
依
止
的
星
球
?
而
你
是
其
中
，
唯

一
的
「
住
民
」
9

寂
靜
馬
車
正
帶
領
我
們
奔
向
涅
槃
。
第
七
十
二
期
則
是
一
行
禪
師
的
專
輯
，
名
稱
為
「
快
樂

嗶軒

的
修
煉
i
i
|

慈
悲
、
正
念
與
觀
照
」

9

在
這
專
輯
中
強
調
快
樂
就
是
連
離
痛
苦
。
要
轉
化
內
心
的
含
一
、
頓
、

癡
'
並
能
利
益
自
己
與
他
人
，
可
從
慈
悲
、
諦
聽
、
正
念
、
專
注
、
深
入
觀
照
下
手
，
便
能
安
然
度
過
情
緒

的
風
暴
。
這
此
→
聶
料
理
的
討
論
與
說
明
，
對
於
佛
教
教
理
在
台
灣
的
普
及
化
與
現
代
化
，
有
它
一
定
的
貢
獻
，

聽
酬
勵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八
十
期
〕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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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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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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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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龐
翩
翩
蜘
盟
關

l
J

闖
闖
闖
關
躍
躍
臨
的i
;

而
且
有
闢
教
理
的
討
論
，
眼
香
光
書
鄉
出
版
社
所
出
的
專
書
也
密
切
配
合
，
很
多
在
這
裡
連
載
的
文
章
或
翻

譯
作
品
，
後
來
也
都
是
成
為
出
專
書
的
基
礎
。

(
強
調
宗
教
內
部
規
觀
對
信
仰
的
重
要
性
〕

其
次
，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
9

對
堅
報
且
理
性
的
信
仰
的
重
要
性

9

亦
即
佛
教
「
戒

律
」

，
對
當
代
比
丘
與
比
丘
尼
修
行
實
踐
的
重
要
性

一
段
峙
間
，
戒
律
，

也
就
是
佛
教
團
體
的
宗
教
內
規
的
研
究
，
是
這
份
雜
誌
很
重
要
的
部
分
。
比
方
說
有
闢
《
四
分
律
》

一
直
是
雜
誌
的
重
點
。
客
觀
來
說
，
以
比
丘
尼
為
主
的
香
光
尼
僧
團
，
其
對
傳
統
戒
律
的
反
省
，

的
是
比
較
中
庸
之
道
的
態
度
，
並
不
直
接
去
換
戰
歧
視
女
性
出
家
眾
的
「
八
敬
法
?
相
反
地
，
她
們
是
希
望

將
過
去
佛
教
歷
史
裡
流
傳
下
來
的
戒
律
之
學
，
用
現
代
的
方
式
，
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面
對
的

是
古
老
戒
律
與
現
代
生
活
整
合
的
問
題
，
究
竟
幾
干
年
前
在
印
度
與
中
國
定
下
的
這
些
古
老
戒
律
，
在
二
十

一
世
紀
的
兩
性
平
權
的
現
代
生
活
中
，
要
如
何
「
創
新
且
因
峙
因
地
制
宜
」
地
加
以
遵
守
?
這
應
該
是
香
光

尼
憎
團
非
常
重
視
的
理
性
信
仰
的
一
部
分
，
而
且
也
是
香
光
尼
僧
關
作
為
一

憎
闊
，
他
們
著
眼
佛
教
現
代
化
工
作
裡
努
力
發
展
的
重
要
面
向
。

〔
理
性
皮
管
〕



四
年
三
月
二

就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出
刊
的
形
式
來
說
，
它
是
以
季
刊
的
形
式
出
現
的
，
一
年
四
期
，
創
刊
於
民
國
七
十

一
直
到
第
二
十
八
期
為
止
，
亦
即
到
民
闆
八
十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
9

誌
是
以
報
紙
的
形
式
出
現
的
，
像
國
語
日
報
一
樣
大
小

7

每
期
四
頁
。
嚴
格
說
起
來
，

。
學
士
腥
風
讀

，
但
是
就
內
容
而
言
，
也
是
一
樣
包
含
前
面
所
提
到
的
「
信
仰
、

」
這
三
方
圓
。

這
七
年
間
作
了
不
少
摸
索
，
舉
例
來
說
?

，
一
搭
一
幢

「
學
士
尼
」
風
波
的
問
題

9

提
供

是
在
第
十
一
期
裡
的
很
重
要
內
容
。
香
光
尼
憎
圖
對
於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七
、
八
月
聞
聯
合
報
興
時
報
週
刊
討

研
?
其
中
強
調
佛
教
是
理
性
的
宗
教
，
其
理
論
與
實
踐
皆
自

成
一
套
科
學
的
體
系
。
因
此
，
香
光
尼
僧
圍
在
宏
揚
佛
法
的

立
場
上
，
一
直
秉
持
著
「
人
成
即
佛
成
」
的
理
念
，
用
理
性

鸝鸝讓轉讓輯

的
教
學
來
自
我
學
習
和
領
導
信
用
瓢
，
他
們
強
調
這
中
間
沒
有

什
麼
一
開
祖
可
言
，
如
果
一
些
受
過
高
等
教
育
的
女
生
出
家
，

更
可
以
發
揮
宗
教
對
社
會
的
貢
獻

9

要
擔
任
社
會
大
眾
心
靈

喔蟄

導
師
的
角
色
，
更
能
夠
發
揮
其
功
能
。

悶
翩
翩
竭
盡
宙
間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八
十
期
〕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字
。
一
九

。《香光莊嚴)) 11期中刊載「學士尼

風波的省恩」一文。(本刊資料照片)



香
光
莊
嚴
鬥
第
八
十
期
〕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
w
v
O二
。

才
能

讓香

決光
定尼
出檔
家團
的對

人賢
在學
她畢

里去
文生
間出
者家
之盟
下盟

1去

真能
正誨
，士五已
7c -"主

略和
型當

!又謹

達悟
到
成當

為單
比透
丘過

信盟
人嚴
生謹
抉的
擇程

序
所，

以
出
家
不
是
遍
避
，
出
家
反
雨
是
社
會
責
任
的
開
始
，
作
為
一
個
「
宗
教
師
于
他
的
使
命
是
既
長
達
又
艱
辛

的
?
除
了
人
格
操
守
很
重
要
之
外
，
還
需
要
聾
富
的
學
麓
，
高
教
育
水
車
的
女
生
出
家
，
不
但
不
應
該
是
一

個
問
題
，
反
而
應
該
是
提
振
「
宗
教
師
」
水
車
的
一
個
良
性
的
發
展
。

。
出
世
與

λ
世

四
十
朔
的
封
面
裡
?
刊
登
了
太
盧
大
師
的
紀
念
碑
，
特
朋
強
調
七
十
年
前
太
盧
大
師
的
一

，
也
是

香
光
尼
幅
圖
具
體
實
踐
的
一
句
話
:
「
仰
止
唯
佛
陀
，
完
成
在
人
格

9

人
成
即
佛
成
，
是
名
真
現
實
。
」
四

十
一
期
到
四
十
二
期
也
討
論
到
佛
教
兒
童
的
教
育
，
從
幼
稚
團
到
兒
童
夏
令
營
到
佛
教
兒
歌
與
佛
教
故
事
，

還
有
佛
教
的
兒
童
文
學
，
作
了
很
有
趣
的
宗
教
與
兒
童
教
育
的
深
入
探
討
。
另
外
一
方
面
，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一

再
強
調
戒
律
與
清
規
的
重
要
性
，
四
十
五
期
強
調
「
清
規
是
一
庄
橋
操
，
溝
通
了
入
世
與
出
世
，
也
銜
接
了

印
度
與
中
國

9

透
過
清
規
，
戒
律
成
功
地
流
傳
下
來
，
延
續
到
今
天
，
然
而
在
目
前
邊
變
的
社
會
裡

9

清
規

的
時
代
性
卻
再
一
次
面
臨
挑
戰
?
什
麼
是
這
個
時
代
中
國
僧
人
應
遵
守
的
清
規
?
回
溯
清
規
在
叢
林
生
活
中

的
展
現
，
在
即
將
跨
入
廿
一
世
紀
的
今
天
，
我
們
有
必
要
為
逐
漸
模
糊
的
清
規
再
，
勾
勒
出
新
的
面
貌
。
」
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9

對
戒
律
與
清
規
的
討
論
，
起
伸
到
外
國
文
獻
，
翻
譯
了
日
本
學
者
佐
藤
達
玄
有
關
情
規



穹PEF
的
著
作
。
清
規
是
中
國
式
的
戒
律
，
所
以
探
討
原
始
佛
教
的
戒
律
與
探
討
漢
傳
佛
教
的
清
規
，
對
於
現
代
的

佛
教
「
宗
教
師
」
來
說
，
都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工
作
。

。
台
灣
比
丘
尼
的
省
思

四
十
六
期
見
晉
法
師
一
篇
討
論
西
方
尼
僧
生
活
營
的
文

章

是

種
不
同

國
家
比
丘

尼
的

共
同

生
活

經
驗

這

是
在
印

度
舉
行
的
活
動
，
來
自
十
七
個
國
家
八
十
多
位
比
丘
尼
，
由
悟

因
師
父
跟
西
藏
的
另
外
一
位
那
旺
格
西
法
師
主
持
。
悟
因
法
師

業負
的貴

時教

候比
，丘
除尼
了戒
寫，
報強
告調

描持

述戒
自是

己出
修家

行人
狀的
況本
之份
外
，而

並在
有寫

分作

組
表
演
，
表
演
的
內
容
有
五
個
問
題
，
大
體
來
說
包
括
比
丘
尼

會
碰
到
什
麼
困
難
，
你
跟
在
家
眾
與
其
他
法
師
相
處
的
關
係
如

何
，
你
一
天
的
生
活
如
何
，
跟
自
己
師
父
的
關
係
如
何
等
等
，

相
形
之
下
，
台
灣
的
比
丘
尼
可
以
參
與
的
事
情
，
相
對
於
很
多

西
方
的
比
丘
尼
多
很
多
，
在
藏
傳
佛
教
裡
，
比
丘
享
有
崇
高
地

位
，
而
比
丘
尼
卻
受
到
重
重
客
觀
的
限
制
。
悟
因
師
父
就
進
一

香
光
莊
嚴
【
第
八
十
期
】
民
因
九
十
三
于
于
一
一
月
V
O

。1996年2月來自不同國家的比丘尼參與了「西方尼僧生活

營 J '學習戒律並分軍修行生活的經驗。(本刊資料贖片)


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
7
0

步
提
出
一
個
問
題
說
:
台
灣
的
比
丘
尼
可
以
為
世
界
其
他
地
方
的

比
丘
尼
作
此
一
一
什
麼
事
呢
?
還
有
女
性
「
宗
教
師
」
投
入
宗
教
奉
獻
，

可
以
對
人
類
、
對
憎
團
、
對
社
會
提
供
怎
樣
的
貢
獻
?
相
形
之
下
?

西
方
比
丘
尼
的
個
性
比
較
獨
立
，
目
前
就
只
有
漢
傳
佛
教
才
有
比

丘
尼
，
但
是
藏
傳
佛
教
眼
南
傳
佛
教
中
，
幾
乎
都
沒
有
顛
似
的
制

度
，
就
這
一
點
來
說
，
台
灣
成
果
豐
頓
的
比
丘
尼
制
度
的
發
展
，

的
確
在
全
世
界
的
比
丘
尼
運
動
中
需
要
扮
演
一
個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
而
香
光
尼
僧
團
多
年
來
在
這
方
國
的
努
力
，
也
彰
顯
了
他
們
獨
自

的
特
色
。

由
於
香
光
尼
憎
圖
自
己
是
比
丘
尼
憎
團
成
功
的
惆
子
，
長
久

以
來
，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也
相
當
關
心
比
丘
尼
在
台
灣
佛
教
界
，
以

及
在
台
灣
社
會
裡
醋
的
重
要
定
位
，
除
了
前
面
提
到
的
西
方
比
丘
尼
會
議
之
外
，

，
也
就
是
八
十

個
公

六
年
六
月
出
刊
的
那
一
期
中
，
有
一
個
談
到
戒
律
的
重
要
專
題
，
討
論
台
灣
比
丘
尼
的
天
空

9

。「比丘尼的台灣經驗」座談會於1997年3月 24日假

台北區華飯店舉行。(本刊資料照片)

闊
的
座
談
會
，
體
目
為
「
比
丘
尼
的
台
灣
經
驗
」

9

希
望
將
台
灣
經
驗
提
供
給
藏
傳
佛
教
參
考
，
以
協
助
他
們

建
立
比
丘
尼
制
度
。
裡
面
包
括
悟
因
師
艾
的
〈
台
灣
比
丘
尼
憎
圓
的
成
立
與
運
作
〉
'
她
回
顧
台
灣
比
丘
尼
的

歷
史
，
並
以
香
光
寺
為
例
子
來
作
說
明
。
其
次
是
恆
清
法
師
的
〈
台
灣
比
丘
尼
在
學
術
文
化
頡
域
的
傑
出
表



現
〉
9

帽
慧
法
師
則
強
調
台
灣
比
丘
尼
的
社
會
關
懼
，
江
燦
騰
先
生
則
討
論
〈
台
灣
佛
教
的
比
丘
尼
整
體
表
現

及
其
原
委
〉
9

江
先
生
強
調
台
灣
比
丘
尼
的
整
體
表
現
有
三
大
特
點
:
第
一
、
百
分
之
八
十
佛
教
界
的
事
務
是

自
比
丘
尼
承
擔
;
第
一
了
其
專
業
水
準
在
佛
教
史
上
相
當
罕
見
;
第
三
、
比
丘
尼
事
業
的
多
元
化
與
認
真
貫

做
的
能
力
，
將
有
一
定
的
歷
史
地
位
。
最
後
他
們
對
藏
傳
佛
教
的
比
丘
尼
提
出
建
議
，
他
們
強
調
西
藏
女
性

。
當
代
當
伽
生
活
的
落
實

「
宗
教
師
」
投
入
佛
教
運
動
後

9

應
該
對
於
整
體
藏
傳
佛
教
會
有
積
極
的
貢
獻
。

由
於
香
光
尼
憎
園
高
教
育
水
準
的
特
質

9

對
於
憎
伽
的
生
活

或
憎
伽
的
歷
史
與
現
實
有
著
深
刻
的
反
霄
，
亟
問
心
探
討
佛
教
傳
入

中
國
之
後
，
中
國
的
比
丘
、
比
丘
尼
的
實
際
生
活
方
式
，
有
怎
麼

樣
具
體
的
改
變
。
「
佛
入
中
國
，
則
中
國
之
。
」
這
種
中
國
化
的

佛
教
生
活
，
在
食
衣
住
行
等
方
面
具
有
怎
麼
樣
的
改
變
?
《
香
光

鸝聽轟轟靈寶

莊
嚴
》
作
了
很
好
的
分
析
與
報
導
。
舉
例
來
說
?
原
始
佛
教
主
張

僧
人
外
出
扭
轉
乞
食
，
但
在
中
國
乞
討
是
卑
賤
的
行
為
，
所
以
唐

朝
馬
祖
大
師
創
建
叢
林
，
百
丈
禪
師
立
下
清
規
，
中
國
憎
伽
開
始

喔鞍

進
入
「
畫
而
農
，
夜
而
蟬
」
自
耕
，
日
食
的
農
禪
生
活
?
進
一
步
又

韌
的
閥
割
翻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八
十
期
〕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1
T
二
月
嘯
V
O
-
-一
一
一

。如何掌握佛法的精神，讓現代僧伽的生活能夠如

法如律，是現代僧人的關心點。(本刊資料照片)



香
光
莊
且
敲
門
第
八
十
期
〕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7
0

二
四

!!juli11) 在
東
武
帝
之
後
，
立
下
了
素
食
的
規
則
。
這
種
在
食
物
的
反
省
，
以
及
香
光
甩
憎
團
對
於
憎
服
的
實
際
改
革
，

說
明
了
她
們
透
過
很
深
入
的
方
式

9

反
省
佛
教
傳
入
中
土
之
後
，
作
為
一
個
宗
教
工
作
者
，
一
個
所
謂
「
宗

教
師
于
在
日
常
生
活
裡
面
，
在
食
衣
住
行
裡
要
怎
麼
做
，
才
能
具
體
體
現
佛
教
工
作
者
的
特
色
，
一
讓
佛
法
在

日
用
平
常
的
生
活
當
中
體
現
出
來
。

。
宗
教
師
角
色
定
位
與
培
育

這
種
從
歷
史
與
當
代
的
現
實
，
既
兼
顧
傳
統
又
兼
顧
現
代
的
自
我
反
省
，
是
台
灣
比
丘
尼
的
重
大
特
色

之
一
，
而
香
光
尼
僧
團
在
這
禮
的
反
省
，
既
全
面
且
深
入
，
希
望
連
過
堅
實
的
信
仰

9

具
體
地
實
踐
，
以
深

入
的
知
識
來
證
成
理
想
的
佛
教
出
家
人
，
理
想
中
佛
教
的
「
宗
教
師
」
應
該
具
有
怎
樣
的
修
養
與
實
踐
的
工

夫
，
跌
撞
到
「
信
仰
、
知
識
與
生
活
」
具
體
結
合
的
目
的
。
所
以
要
成
為
成
功
的
「
宗
教
師
于
除
了
要
專
業

化
之
外
，
而
且
還
需
要
不
斷
地
進
修
。
兒
咸
法
師
在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第
三
十
八
期
裡
有
一
篇
文
章
，
體
現
了

這
樣
的
特
色
:
〈
從
「
專
業
人
士
」
省
思
佛
教
宗
教
師
繼
續
教
育
的
重
要
〉
。
這
篇
文
章
強
調
「
宗
教
師
」
甘
心

須
要
有
專
業
化
的
訓
練
，
現
代
的
出
家
人
，
一
定
要
還
過
專
業
的
養
成
教
育
，
短
期
目
標
上
要
重
視
佛
教
的

基
體
教
育
，
強
化
佛
學
院
的
教
學
課
程

9

以
養
成
學
生
的
基
本
能
力
，
以
立
足
社
會
，
服
務
社
會
;
而
長
程

來
說
，
跨
出
佛
學
院
的
「
宗
教
師
」

9

還
、
必
須
重
視
持
續
性
的
繼
續
教
育
，
引
用
專
業
的
教
育
資
源
，
探
索
佛

教
內
部
的
問
題
及
外
部
的
反
應
，
以
強
化
佛
教
宗
教
師
與
時
俱
湛
的
能
力
。



爭自由

。
歷
史
傳
承

在
八
十
八
年
三
月
與
六
月
出
刊
的
五
十
七
與
五
十
八
期
中
，
則
進
一
步
針
對
台
灣
佛
教
史
上
重
要
的
比

丘
尼
，
天
乙
法
師
，
作
了
傳
記
史
上
的
詳
細
整
理
。
出
身
屏
東
世
家
的
天
乙
法
師
，
屏
東
女
中
畢
業
後
，
赴

日
本
東
京
昭
和
大
學
就
讀
，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畢
業
，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出
家
，
是
中
國
佛
教
會
自
聖
長
老
弘
法

民的
國重
六要
十助

五于

于也在是
龍悟
湖因
唐明

情 x

議的
師

擔父

屆主
堂宙

語語

尼姑
川錄

ZE 
身法
分師
辜的
一、，~沌 JI:、

教揖
導歷

毒草
這高

空間
口 <ß

灣方
戒之

堂下
史，

上
空
前
的
創
舉
，
以
女
眾
自
己
教
導
女
眾
，
確
立
了
比
丘
尼
在
教
團
中
的
地
位
，
而
香
光
尼
僧
圍
的
努
力
，

也
就
在
天
乙
法
師
的
法
脈
之
下
繼
續
開
展
。

知
識
無
疆
界
.. 

佛
教
知
識
與
其
他
知
識
的
會
通
與
整
合

此
外
，
為
了
促
進
佛
教
知
識
與
其
他
知
識
的
會
通
與
融
合
，
香
光
尼
眾
佛
學
院
歷
年
來
舉
辦
了
非
常
多

的
宗
教
文
化
的
系
列
演
講
，
如
于
君
方
教
授
講
「
觀
音
信
仰
」
'
谷
寒
松
神
父
講
「
基
督
宗
教
導
論
」
'
李
豐

麟
教
授
講
「
道
教
概
介
」
'
康
豹
教
授
講
「
中
國
的
民
間
信
仰
」
'
塵
海
源
教
授
講
「
台
灣
的
宗
教
與
社
會
」
'

這
些
演
講
的
內
容
，
也
都
刊
登
在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的
雜
誌
裡
。

香
光
莊
嚴
【
第
八
十
期
】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V
O

二
五

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八
十
期
〕
民
間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
w
v
O二
六

屆
三

-
H
m

海

r居高、

、自J

在
此
試
舉
蔡
彥
仁
教
授
的
專
輯
為
例
，
這
是
四
十
七
與
四
十
八
期
的
重
點
，
題
目
是
「
尋
找
宗
教
|
|

宗
教
研
究
方
法
行
攔
阻
面
包
括
八
個
部
分
，

一
部
分
是
「
尋
找
宗
教
于
內
容
包
括
對
於
宗
教
的
定
義
、
還

有
宗
教
的
研
究
方
法
;
第
二
部
分
是
「
甚
廳
是
宗
教
?
」
;

二
部
分
是
討
論
宗
教
社
會
學
，
談
宗
教
的
社

會
、
社
會
的
宗
教
;
第
四
部
分
討
論
的
是
當
宗
教
走
入
生
活
，
討
論
的
是
宗
教
人
類
學
;
第
五
部
分
則
討
論

全
方
位
的
宗
教
研
究
，
說
明
宗
教
現
象
學
的
研
究
方
法
，
宗
教
現
象
學
希
望
全
方
位
地
來
討
論
宗
教
現
象
;

第
七
部
分
是
討
論
「

|
|
'
，
心
靈
的
體
驗
」
?
說
明
宗
教
心
理
學
的
內
容
;
最
後
則
是
宗
教
地
球
村
的
夢

想
，
說
明
宗
教
對
話
的
重
要
性
?
在
作
結
論
時
，
蔡
教
授
則
希
望
為
「
中
國
的
宗
教
學
」
催
生
。

〔
社
會
科
學
〕

五
十
四
期
開
始
翻
譯
、
登
載
西
方
社
會
人
頓
學
家
史
拜
羅
很
重
要
的
「
佛
教
與
社
會
」
的
作
品
，
他
國

為
研
究
繭
甸
的
上
座
部
佛
教
，
所
以
撰
寫
了
這
本
書
，
這
是
一
本
很
有
意
義
的
社
會
科
學
的
著
作
，
討
論
佛

教
與
社
會
、
佛
教
規
範
與
社
會
規
範
、
佛
教
制
度
與
社
會
制
度
之
間
的
互
動
闢
係
'
這
本
書
的
翻
譯
與
登
載

說
明
了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重
視
與
現
代
社
會
科
學
交
互
溝
通
的
重
要
性
。

〔
現
代
建
觀
點
〕



穹PEE
在
六
十
二
期
，
也
就
是
八
十
九
年
六
月
出
刊
的
這
一
期
，
其
專
題
特
別
討
論
現
代
佛
教
建
築
的
問
題
，

國
為
香
光
尼
僧
團
台
中
道
場
「
養
慧
學
苑
」
不
但
獲
得
台
灣
建
築
獎
第
一
名
，
而
且
也
獲
得
英
國
世
界
建
築

雜
誌
'
挑
選
做
為
封
面
，
因
為
它
是
一
個
跨
越
傳
統
的
新
宗
教
建
築
'
超
越
了
傳
統
寺
廟
的
建
築
'
這
種
在

硬
體
上
用
現
代
的
材
質
、
現
代
的
意
念
以
符
合
現
代
人
的
宗
教
需
求
。
這
是
香
光
尼
僧
圍
在
宗
教
傳
統
裡
創

新
的
精
神
的
體
現
，
從
深
山
古
剎
到
都
會
道
場
，
現
代
的
宗
教
建
築
，
應
以
哪
一
種
方
式
出
現
?
「
養
慧
學

苑
」
作
了
全
新
的
嘗
試
，
希
望
縮
短
佛
教
與
現
代
人
的
距
離
，
吸
引
更
多
有
緯
人
來
到
這
座
佛
陀
教
育
的
殿

堂
，
尋
得
心
靈
的
依
歸
與
平
靜
。
從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動
工
，
到
八
十
九
年
落
成
，
土
地
面
積
不
過
百
餘
坪
，

八
層
樓
的
建
築
'
尼
僧
圖
與
建
築
師
彼
此
密
切
合
作
，

7已
成
了
這

個
創

新
的

佛
教
建
築

在

大
廳
中
有

兩

個

很

大
的

佛
的

腳
~p 

這

是
鼓
勵

大
家
跟
臨
佛
的

腳
~p 

步
一
步
地
修
行
。

蔣
雅
君
小
姐
在
一
篇
〈
寺
院
建
築
現
代
化
的
社
會

學
回

索

的

文
章
強

調

當

信

眾
捐

地

悟

因
師

父

思
考
為
寺

廟
建
築

作
þ. 
口

乎現
代
社
會

需

求
的
創
新
時

想
要
跳
脫
出
國
家
法
規
所
規
定
寺
廟
建
築
的
形
式
特

性

改
以
基

金
會

的
名

義
來
興
建

1且

個
建
築

讓

它
隱

香
光
莊
嚴
【
第
八
十
期
】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V
O

二
七

。養慧學苑建築的空間語彙傳遞著佛法「向內

看」的精神 o (本刊資料照片)



身
在
都
市
建
築
叢
林
之
中
，
改
變
大
家
對
佛
教
團
體
的
刻
板
印
象
，
以
達
到
佛
法
的
普
及
化
。

下
，
國
家
對
於
寺
廟
建
築
的
發
言
權
，
被
建
築
師
所
取
代

9

建
築
師
的
學
與
形
式
及
其
提
供
的
意
識
型
態
與

支
配
刑
具
權
力
闊
的
關
係
'
值
得
加
以
深
究
。
其
次
，
寺
廟
建
築
所
傅
建
的
菁
英
品
味
與
認
呵
，
運
漸
被
周
遭

居
民
所
肯
定

9

這
種
宗
教
空
間
提
供
了
都
會
感
興
中
產
階
級
品
味
，
跟
他
們
的
自
我
認
定
兩
相
符
合
，
這
個

時
候
9

就
不
會
把
傳
統
寺
廟
的
傳
統
性
與
民
間
性
，
拿
來
跟
他
們
自
己
的
中
產
階
級
認
同
兩
相
對
立
，

民
眾
與
寺
方
相
互
融
合
，
社
區
服
務
成
為
「
養
慧
學
苑
」
很
重
要
的
功
能
。
所
以
都
會
道
場
與
中
產
階
級
的

相
互
配
合
，
是
「
養
慧
學
苑
」
的
一
大
突
破
，
也
是
台
灣
佛
教
弘
法
一
種
新
的
形
式
，
香
光
尼
幅
圖
在
此
也

體
現
了
他
們
既
傳
統
又
現
代
的
創
新
能
力
。
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內
容
中
，
還
有
許
多
佛
教
知
識
與
其
他
知
識
會
遇
與
融
合
的
惆
子
，
在
此
限
於
篇
幅

9

法
一
一
詳
述
。

生
活
中
的
佛
法
@
@
在
日
用
平
常
的
社
會
生

從
二
十
九
期
到
四
十
六
期
，
也
就
是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三
月
到
八
十
五
年
六
月

9

在
這
十
八
期
裡

9

雜
誌
有
了
明
顯
的
改
變
，
它
由
報
紙
型
改
成
雜
誌
刑
于
由
四
頁
增
加
到
數
十
頁
的
篇
幅
，
不
但
封
面
是
彩
色

印
刷
，
內
容
也
更
為
豐
富
，
探
取
十
六
閱
本
的
印
刷
方
式
，
色
(
責
編
輯
的
年
輕
法
師
與
居
士
也
都
具
體
列
名
，



拿一
豐
富
的
內
容
使
得
在
客
觀
上
可
以
看
出
香
光
尼
僧
團
在
弘
法
修
行
之
外
，
也
發
揮
了
太
虛
大
師
以
來
的
「
人

間
佛
教
」
精
神
，
積
極
參
與
社
會
服
務
的
工
作
。
就
像
在
三
十
七
期
裡
所
提
到
的
佛
法
在
日
用
處
，
像
編
輯

組
所
引
用
的
《
指
月
錄
》
所
記
載
的

.. 

「
佛
法
在
日
用
處
，
行
住
坐
臥
處
，
吃
茶
吃
飯
處
，
語
言
相
問
處
，

的
戒
律
，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實
踐
佛
法
的
精
神
，

所
作
所
為
處
。
」
所
以
這
代
表
了
佛
法
要
在
日
用
平
常
的
生
活
裡
面
修
行
，
每
一
時
每
一
刻
，
要
遵
守
佛
教

〔
生
活
|
|
佛
法
日
常
實
踐
的
分
軍
〕

有
一
個
重
要
的
專
欄
是
「
生
活
于
裡
面
多
是
法
師
與
居
士

們
宗
教
信
仰
與
日
常
生
活
體
驗
的
現
身
說
法
，
是
信
仰
者
在
日

常
生
活
實
踐
的
具
體
見
證
。
這
部
分
雖
然
常
常
以
小
品
文
出
現
，

但
實
際
上
來
說
，
我
們
常
常
可
以
在
這
些
生
活
小
品
的
閱
讀
中
，

體
會
到
這
些
法
師
與
居
士
們
的
佛
教
信
仰
與
日
常
生
活
實
踐
之

間
的
有
機
整
合
的
關
係
。
一
種
信
仰
必
須
要
加
以
實
踐
，
此
信

仰
才
有
其
具
體
的
意
義
，
而
且
這
個
信
仰
，
需
要
充
分
的
現
代

知
識
加
以
配
合
，
換
句
話
說
，
信
仰
除
了
不
能
是
盲
信
之
外
，

而
且
不
是
為
信
仰
而
信
仰
，
相
反
地
，
信
仰
是
建
立
內
心
的
根

香
光
莊
嚴
【
第
八
+
期
】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
V
O
二
九

。透過自身信仰的踐行而讓信仰與生活相呼應。(本刊資

料照片)

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八
十
期
〕
民
國
九
斗
三
年
十
二
月
孽
。
三
。

本
之
上
9

知
識
是
去
驗
證
信
仰
的
純
粹
性
，
而
實
踐
則
是
將
信
仰
具
體
落
實
。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體
現
出
來
的

精
神
9

就
是
希
望
一
個
人
有
了
佛
教
信
仰
後
，
既
要
尊
重
知
識
，
接
受
理
性
知
識
的
檢
證

9

以
求
自
我
的
不

「
生
活
」

斷
發
展
，
而
且
要
進
一
步
將
這
種
有
知
識
作
支
撐
的
信
仰
，
落
實
在
日
常
生
活
之
中
。
這
樣
的
精
神

9

我
們

十
一
世
紀
社
會
當
中
，

9

每
一
期
裡
看
到
不
同
的
例
子
。

9

在
步
入
現
代
化
的

?
並
且
自
我
肯
定
的
重
要
途
徑
。

將
這
種
「
信
仰
、
知
識
與
生
活
」
結
合
的
作
法
，
透
過

雜
誌
、
圖
書
館
、
網
路
、
書
籍
等
出
版
品
向
其
他
人
鋪
開

播〔
關
懷
社
會
閉
關
體
〕

三
十
七
期
裡
有
關
心
外
勞
生
存
權
的
文
章
，
在
其

他
用
裡
也
有
專
門
討
論
外
籍
新
娘
的
文
章
，
這
也
開
歐

了
香
光
尼
憎
團
後
來
創
立
「
外
籍
新
娘
識
字
班
」
步
走
在

。九二一大地震後，香光昆僧園於

石岡鄉成立「趴趴熊的家 J '投入災

區安親與心靈童邊。(本刊資料照片)

政
府
、
教
育
與
社
政
單
位
之
前
好
幾
年
，
希
望
這
些
加
入
台
灣
社
會
的
生
力
軍

9

很
多
台
灣
之
子
的
母
親

9

極
的
因
應
與
努
力

9

協
助
受
災
社
區
的
心
靈
重
建
。

能
夠
真
正
融
入
台
灣
的
社
會
。
此
外
，
九
一
三
大
地
震
所
帶
來
台
灣
社
會
的
創
傷
，
香
光
尼
幅
圖
也
作
了
積



〔
宗
教
與
社
會
的
互
動
〕
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三
月
出
刊
的
第
四
十
九
期
，
題
目
為
「
『
法
』

」
'
副
標
題
是
「
香
光
寺
一
二
八

靜
坐
抗
議
記
實
」
;
第
五
十
三
期
是
八
十
七
年
三
月
出
刊
的
，
題
目
是

1

』
的
學
習
」
9

副
標
題
是
「
香

月
十
八
日
香
光
寺
法
師
們
靜
堂
抗
議

9

地
方
人
士
自
行
組
織
「
香

光
寺
一
三
八
靜
坐
抗
議
之
後
」
。
這
是
有
關
八
十
六
年
二
月
間
香
光
寺
事
件
的
一
個
真
實
紀
錄

9

記
載
當
年
二

光
寺
管
理
委
員
會
于
排
法
接
管
寺
廟
事
件
。
這
個
事
件
不
僅
對

香
光
寺
的
歷
史
具
有
重
要
的
意
義
，
也
對
台
灣
寺
廟
發
展
史
上
，

傳
統
地
方
公
廟
與
十
方
的
佛
寺
不
盡
相
同
的
發
展
邏
輯
，
其
間
可

能
隱
藏
的
差
異
與
衝
突
，
這
個
事
件
可
作
為
一
個
見
證
。

當
天
法
師
們
以
鮮
黃
的
布
條

9

提
出
嚴
正
的
抗
議
，
布
條
上

寫
著
「
香
光
寺
全
體
法
師
為
維
護
合
法
道
場
權
益
靜
堂
抗
議
」
、

體鸝單鑫擊黨

「
香
光
寺
並
無
管
理
委
員
會
之
組
織
，
任
何
管
理
交
接
儀
式
於
法

無
效
」
。
香
光
寺
原
來
是
玉
山
岩
，
六
十
三
年
心
志
法
師
擔
任
住

'
八
十
五
年
底
，

9

世
弟

電暑

行
組
織
「
王
山
岩
管
理
委
員
會
」

9

決
定
在
八
十
六
年
二
月
十
八

"
闖
關
間
叫
開
M附
倒
叫
樹
圳
削
制
制
關
糊
糊
俐
在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八
十
期
〕
民
國
九
午
三
年
十
二
月

w
v
O三
一

。《香光莊嚴》輩革誌為香光寺事件發展始末留下詳實完

整的歷史見證。(本刊資料照片)



香
光
莊
且
廠
門
第
八
十
期
〕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w
v
O三
二

日
終
止
委
託
管
理
權
，
打
算
接
管
香
光
寺
。
二
月
十
八
日
當
天
清
晨
五
點
十
分
，
村
民
們
進
入
香
光
寺
觀
音

醋
，
盯
斷
法
帥
的
早
課
，
打
算
進
行
交
接
興
禮
，
而
法
師
與
居
士
們
在
體
內
外
沈
默
靜
坐
，
拉
拉
一
貝
布
條
抗
議
，

村
民
針
對
法
師
們
的
靜
坐
，
以
鑼
鼓
、
鞭
炮
與
舞
獅
作
為
驅
雕
的
手
段

9

八
點
半
香
光
寺
發
表
六
點
聲
明
，

強
調
香
光
寺
興
地
方
互
助
合
作
的
重
要
性
，
九
點
鑼
鼓
聲
停
止
，
靜
坐
的
法
師
撞
到
推
擠
與
攻
擊
，
十
點
鐘

雙
方
連
成
暫
時
的
協
定
，
法
師
們
停
止
靜
坐
，
民
眾
拜
拜
到
中
午
，
改
日
再
行
協
調
。
四
十
九
期
也
紀
錯
了

現
場
的
法
師
與
居
士
的
心
路
歷
程
，
明
迦
法
師
則
以
一
篇
〈
香
光
寺
應
受
公
權
力
保
護
〉
說
明
了
二
十
多
年

來
香
光
寺
歷
史
沿
革
與
法
律
地
位

9

香
光
寺
已
經
登
記
為
募
建
寺
廟
，
財
產
屬
於
寺
方
，
而
寺
方
的
尼
眾
擁

有
寺
廟
管
理
權
。

在
五
十
三
期
「
『
法
』
的
學
習
」
裡

9

離
香
光
寺
事
件
已
經
有
一
年
，
記
載
于
香
光
寺
在
法
律
訴
訟
獲
得

勝
訴
的
所
有
資
料
，
歷
任
管
理
人
與
住
持
都
獲
得
不
起
訴
處
分
，
並
強
調
弘
揚
佛
法
是
他
們
始
終
不
變
的
堅

持
，
至
此
，
這
個
法
律
訴
訟
告
一
段
落
。
但
這
個
問
題
對
於
香
光
寺
的
發
展
影
響
很
大
，
法
師
們
戰
戰
兢
兢
，

全
力
以
赴
，
一
方
面
力
圖
弘
法
，
將
香
光
寺
對
外
關
懷
的
面
向
擴
大
，
成
為
向
十
方
開
放
的
佛
寺
;
二
方
面

她
們
也
積
極
努
力
與
村
民
溝
通
，
希
望
維
持
玉
山
岩
以
來
，
眼
地
方
百
姓
密
切
合
作
的
關
係

o

觀
一
輯
與
糊
糊
詩
:
百
尺
竿
頭
會
更
進
正
少
!



這
幾
年
來

9

國
內
外
局
勢
相
當
混
亂
，
世
道
人
心
，
江
河
日
下
，
很
多
人
都
迷
失
了
方
向
。
也
有
很
多

宗
教
喪
失
了
他
們
的
基
本
立
場
?
作
奸
把
科
、
騙
財
騙
色
的
事
情
姑
且
不
論
，
最
重
要
的
是
宗
教
市
場
化
、

世
俗
化
、
庸
倍
化
，
開
廟
像
閻
公
司

，
經
濟
理
性
戰
勝
了
宗
教
理
性
，
市
場
由
邏
輯
戰
勝
了
宗
教
邏
輯
，

「
宗
教
人
」
變
成
「
經
濟
人
于
選
擇
宗
教
像
在
逛
百
貨
公
司
一
樣
。
世
人
如
此

9

很
多
宗
教
團
體
也
跟
著
如

此
抽
轉
變
，
當
神
聖
與
世
俗
不
再
具
有
分
野
，
當
宗
教
力
量
一
等
同
於
經
濟
力
量
之
時
，
各
宗
教
團
體
就
變
成

一
家
家
公
司
，
宗
教
的
固
有
法
則
性
與
獨
立
自
主
性
，
就
會
在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的
深
層
邏
輯
之
中

9

一
步
步

損
失
殆
盡
。

在
這
種
情
形
下
，
維
持
一
份
莊
嚴
的
嚴
肅
雜
誌
?
無
疑
地
是
既
花
錢
又
吃
力
不
討
好
的
苦
差
事
。
多
年

來
，
筆
者
自
己
也
辦
過
各
種
不
同
的
雜
誌
'
大
部
分
是
不
賺
錢
的
學
術
性
雜
誌
?
深
深
瞭
解
辦
雜
誌
的
辛
苦
，

也
更
為
不
畏
艱
難
、
辛
苦
辦
雜
誌
的
人
，
感
到
既
敬
佩
而
又
振
奮
。
敬
佩
的
是
，
她
們
把
信
仰
化
為
具
體
的

實
蹺
;
振
奮
的
是
，
這
份
雜
誌
已
經
維
持
了
二
十
年
。

體聽聽聽童醫

《
香
光
莊
嚴
》
二
十
年
了
，
相
信
在
這
一
群
有
心
的
法
師
與
居
士
的
聯
合
努
力
之
下
，
還
會
再
創
第
三
個

二
十
年
，
結
合
信
仰
、
知
識
與
生
活
，
百
尺
竿
頭
，
更
進
一
步
，
不
斷
地
繼
續
奮
鬥
下
去
，
不
但
有
助
於
佛

載
的
弘
法
，
而
且
有
助
於
宗
教
學
研
究
的
提
倡
，
還
有
世
道
人
心
的
積
極
拓
展
。
讓
它
邁
開
大
步
、
繼
續
發

9

不
只
在
台
灣
的
社
會
，
在
所
有
華
人
世
界
，
發
揮
它
巨
大
的
影
響
力
，
這
是
我
們
要
向
悟
因
師
艾
及
諸

嘻學

位
法
師
與
居
士
們
，
衷
心
所
要
提
出
來
的
祝
帽
與
期
待

1
.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八
十
期
〕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
V
O


